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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高雄分署新聞稿 
發稿日期：112年 7月 18日 

發稿機關：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高雄分署 

連 絡 人：童主任行政執行官永全 

連絡電話：07-7152158-500 

            0911-168701 

 

毒駕累犯拒不繳納 高雄分署強力執行 72萬元全額徵起 

高雄一名陳姓男子先於 110年 1月 11日吸食毒品後無照騎乘機

車，遭裁罰 9 萬元，再於 110 年 11 月 14 日吸食毒品後無照騎乘機

車，因屬 10 年內第三次以上違反，遭裁罰 27 萬元，嗣後又在 111

年 4 月 11 日再度吸食毒品後無照騎乘機車，遭重罰 36 萬元，合計

滯欠 72萬元。案經高雄市政府交通局交通事件裁決中心移送法務部

行政執行署高雄分署強制執行。高雄分署收案後立即以專案加強執

行，扣押銀行存款後，隨即將陳姓男子滯欠之 72萬元罰鍰全額徵起。 

近年酒（毒）駕交通違規事件頻傳，每每造成無辜民眾的傷亡及

其家庭的破碎，高雄分署在此呼籲，建置安全友善的用路環境，需要

大家同心協力配合。高雄分署對於各種類型的交通違規罰鍰案件，

均將持續深化執行，以杜絕違規人蓄意拖欠罰鍰及漠視其他用路人

權益的心態，民眾切勿心存僥倖，漠視法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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